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6 月 12
日，记者从新乡市城市管理局了解
到，为方便我市周边瓜农进城售瓜，
同时方便市民就近购买，我市按照便
民利民、疏堵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
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临时西瓜销售
点123个。

据介绍，今年临时西瓜销售点设
置时间从6月5日起到8月31日止。进
城瓜农可以直接到设置的临时销售点
销售西瓜。在临时销售点销售的瓜农
需签订《经营承诺书》，并遵守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规定合法经营，将不按违章
占道处理。

据了解，今年全市123个临时西
瓜销售点，分布于红旗区、卫滨区、牧
野区、高新区。其中，红旗区66个，卫
滨区 19 个，牧野区 28 个，高新区 10
个。

临时西瓜销售点设置期间，各区
城市管理局将坚持“服务为先，管理
为本”，加大巡查力度，积极引导瓜农
到点位规范经营。同时督促各镇、办
做好临时销售点日常管理，对瓜农守
法履诺情况加强动态监管，对不守承
诺、违规情节严重的销售摊点坚决予
以清理。

红旗区临时西瓜销售点
1.牌坊街南口内，2.平原桥西侧，

3.人民东路双洋灰桥南口，4.东关街
公园北街口，5.东关街驿后街，6.健康
路政法胡同口，7.健康路邮政家属院
门口，8.人民路辉龙花园门口，9.中同
路石榴园大街口内，10.胜利街石榴园
大街口内，11.劳动街西大街口，12.西

马小营南街口，13.南干桥求知园斜
路，14.清华园小区门口，15.星海假日
王府小区门口，16.晟源杰座广场外，
17.一中家属院门口（新康巷东口），
18.健康路幸福巷口，19.健康路与文
化街交叉口东南角，20.新康巷老教委
胡同口，21.博浪沙宾馆南侧，22.人民
胜利渠右岸与和平南桥交叉口西南，
23.人民胜利渠右岸与安乐巷口，24.
人民胜利渠右岸与臧营桥交叉口西
南，25.人民胜利渠右岸与文化桥交
叉口东南，26.人民胜利渠右岸与文
化桥交叉口西南，27.人民胜利渠右
岸与胜利南桥交叉口东南，28.和平
大道与华兰大道交叉口西南，29.和
平大道与纺织路交叉口，30.和平大
道与科隆大道交叉口西北，31.劳动
南街安居新村东门，32.劳动南街与
科隆大道交叉口西北，33.文化街与
纺织路交叉口东南，34.华兰大道上
海城东口，35.华兰大道上海城西口，
36.纺织路安居新村北口，37.胜利南
街与科隆大道交叉口东北，38.华兰大
道与金秋路交叉口，39.向阳新村仲夏
路垃圾中转站对面，40.向阳新村540
厂家属院北门，41.马小营北口，42.振
中街与金穗大道交叉口华中首座台
上，43.和平大道与友谊路交叉口向东
路南，44.友谊路原马小营村附近东胡
同口，45.振中街与向阳路交又口向西
50 米路北，46.向阳路与振中街交叉
口向东200米马小营门口，47.友谊路
与新飞大道豫北家具大世界门口，48.
金穗大道与文苑南街交叉口西北角，
49.平安路与文苑南街交叉口东北角，
50.人民东路与文苑南街交叉口西南

角，51.新飞大道新汲路交叉口东南
角，52.人民路文苑街交叉口西北角，
53.平原路与报社路交又口，54.报社
路与新汲路丁字口，55.文苑街与新汲
路丁字路口，56.黄河口转盘东南角小
广场，57.人民路与新飞大道交叉口西
南角管道局家属院口155号院，58.大
景城小区东门内，59.易美北巷西头路
北，60.乔北紫钰小区南门，61.进达花
园南门，62.乔北路与乔谢路交叉口往
南路西，63.平原路公村新区北口内，
64.新延路东环路立交桥下南侧，65.
荣校东路伟业小区北门广场，66.牧野
大道友谊路交叉口东北角。

卫滨区临时西瓜销售点
1.建国路，2.新乐路，3.向阳路与

胜利街交叉口西北角，4.新文小区门
口，5.储贸市场门口，6.华兰大道与解
放大道交叉口，7.青年路路口，8.货
场路路口，9.西华大道与滨河路交叉
口路西，10.万仙街伯马西院北侧，11.
解放大道新市场西口，12.一横街北
口，13.姜庄后街北口，14.新乐路北
口，15.解放桥路东，16.八一路太空路
口向西（5处），17.八一路幸福街口路
北（2处），18.人民路幸福街口广场处
（3处），19.西华大道铁路文化宫北侧
广场（2处）。

牧野区临时西瓜销售点
1.宏力大道路北牛村商业街广

场，2.建设西路与卫源路十字路口，3.
西玛大道南头路西加气站以南，4.茹
岗新村西口，5.白小屯东口，6.晖祥江

山小区东侧广场，7.前进路与新飞大
道交叉口西北角，8.新二街新牧村村
东口内，9.建设东路与丰乐里村南口
交叉口西北角，10.红星路新八街东南
角，11.红星路新七街东南角，12.红星
路新六街东南角，13.新中大道尚村口
退5米单侧，14.新中大道与荣校东路
向东 50 米路北，15.兰亭月子中心大
门西侧空地，16.建设路与学院街十字
口东北角，17.河南省第二监狱西侧胡
同口，18.建北二路与建设路口退5米
台阶以上，19.建设路云轩苑小区大门
东侧，20.和平大道北段前进新村路
口，21.建设路泵厂门口，22.劳动街工
人街9巷口西南角，23.建设路地下道
西路北空地，24.中原路和学院街交叉
口西南角，25.中原路幸福胡同口，26.
陵园胡同北口，27.劳动街与中原路西
北角，28.花园南街口。

高新区临时西瓜销售点
1.振中街道清路东北角，2.和平大

道新谊城西门，3.向阳路丰华街东南
角，4.华兰大道奥园康城劳动者驿站，
5.纺织路牧野大道西南角瓜果点，6.文
岩路牧野大道西南角，7.振中街西杨
村南侧空地，8.海河路牧野大道东北
角，9.牧野大道红旗小区门前，10.文岩
路丰华街西南角。

我市在城区设置临时西瓜销售点1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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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蕊） 为动员大
学生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6 月 11 日上
午，共青团新乡市委（简称团市委）在
红旗区洪门镇诚城社区举行驻新高
校进社区青春行动启动仪式。

团市委、共青团红旗区委相关领导
出席活动，河南师范大学、新乡医学院、
新乡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河南工学院5
所高校大学生共110余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团市委、共青团红
旗区委相关领导为5所高校授旗。仪
式结束后，5所高校志愿服务队深入
诚城社区开展现场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河南师范大学聚焦“禁
毒防艾”的社会热点，结合社会工作、
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方法，开展“禁毒
防艾”科普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旨在
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毒品、艾滋
病危害的认识水平和自我防范能力。

新乡医学院志愿者深入诚城社区
向居民进行心肺复苏术、止血包扎及
急救知识的科普宣讲，为老人进行按
摩、艾灸、推拿等，用所学专业知识弘扬
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同时提升了公众自救互救的能力。

新乡学院诚城社区课后辅导青
春活动是为了推动大学与社区有机结

合、同时支持学生全面发展而开展的
一项教育活动。此活动致力于为学
生提供课后学习、心理健康和综合素
质等多方面的辅导服务，引导他们充
分挖掘自身潜能、勇攀成长高峰。

河南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青协分会与电子创新协会自成立以
来，多次开展义务维修志愿活动。志
愿者热情接待前来的社区居民，同时
还向居民讲述维修知识并且让居民
一起参与维修。

河南科技学院志愿服务队为扎
实推进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常
态化创建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创建

美好家园，走进诚城社区开展卫生清
扫等志愿服务活动。

当日，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吸引了
广大社区居民纷纷驻足并积极参与，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得到了社区群众
的一致好评。

据悉，今年以来，团市委积极搭
建大学生青年志愿服务平台，促进
高校青年积极参与社区实践活动，
动员 12 所驻新高校与 42 个社区青
春行动首批试点社区常态化结对开
展志愿服务，不断引领带动团员青
年主动担当，积极投身区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工作。

团市委举行驻新高校进社区青春行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 （记者 李蕊） 6 月 12
日，记者了解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有效途径，也
是加快新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
为此，日前共青团新乡市委（简称团
市委）向全市青少年发出“环境卫生
集中整治”倡议书。

倡议书提出，希望大家积极投入
到全市创卫活动中，从我做起，爱护

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把文明意
识、卫生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传播
到每一个角落，树立新乡青少年良
好形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
动家人和身边的群众为创卫尽心出
力。

倡议书建议，希望大家主动当好
创卫活动的宣传员、讲解员，提升对
创卫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倡导绿
色生态、低碳环保、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让创卫活动家喻户晓，让创卫
活动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
心创卫、人人支持创卫、人人参与创
卫的浓厚氛围。

倡议书呼吁，希望大家积极行动
起来，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和城市秩
序，主动参与环境改善、基础设施维
护等志愿服务，主动监督举报脏、乱、
差现象，主动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
坚决抵制损害城市形象的不良行为，

争当文明有礼的新乡青年。
倡议书上还说，新乡是我家，创

卫靠大家，大家的每一分热情，都会
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大家的每
一分努力，都会使我们的家园更加
干净整洁。广大青少年要积极行动
起来，手拉手，心连心，肩并肩，努力
使我们的家乡“净起来、绿起来、美
起来”，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乡贡献青
春力量。

青春助力 创卫有我

团市委向全市青少年发出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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